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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續開會（13 時 53 分） 

主席：現在繼續開會。處理臨時提案，每位委員發言時間 1 分鐘，首先進行第一案，請提案人李委

員貴敏說明提案旨趣。 

李委員貴敏：（13 時 53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及本院委員江惠貞、陳鎮湘、蔣乃辛、江啟臣

、陳碧涵、王惠美、吳育昇、楊玉欣、王廷升等 24 人，鑑於稻米乃國人之主要糧食，亦是我國

之主要農產品之一。目前我國依 WTO 入會承諾，每年開放稻米進口配額近 14.5 萬公噸，已對

農民生計造成相當影響，而日前爆發糧商以低價進口米偽裝國產米，並提高售價欺瞞消費者乙事

，更凸顯我國在開放稻米進口後，並未建立完整之稻米產銷履歷強制標示制度，導致不肖業者得

以魚目混珠，詐騙消費者以獲取龐大利益，並打擊我國農民之生計。為確保消費者及農民權益，

爰建請行政院責成相關單位，研擬我國稻米之產銷履歷強制標示制度，讓消費者得以明確辨識其

所購買之稻米來源地、製造商及進口商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一案： 

本院委員李貴敏、江惠貞、陳鎮湘、蔣乃辛、江啟臣、陳碧涵、王惠美、吳育昇、楊玉欣、王廷升

等 24 人，鑑於稻米乃國人之主要糧食，亦是我國之主要農產品之一。目前我國依 WTO 入會承

諾，每年開放稻米進口配額近 14.5 萬公噸，已對農民生計造成相當影響，而日前爆發糧商以低

價進口米偽裝國產米，並提高售價欺瞞消費者乙事，更凸顯我國在開放稻米進口後，並未建立完

整之稻米產銷履歷強制標示制度，導致不肖業者得以魚目混珠，詐騙消費者以獲取龐大利益，並

打擊我國農民之生計。為確保消費者及農民權益，爰建請行政院責成相關單位，研擬我國稻米之

產銷履歷強制標示制度，讓消費者得以明確辨識其所購買之稻米來源地、製造商及進口商。是否

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稻米為國人之主要消費之糧食，亦為我國之主要農產品之一。依農委會農糧署 101 年之

統計，我國稻米總產量為 86.7 萬公噸，而我國依加入 WTO 之入會承諾，每年稻米進口配額近

14.5 萬公噸，占總產量之 16.7%，顯見進口稻米在市面上應十分常見。 

二、日前爆發糧商以低價米偽裝為國產米，藉以提高售價獲取高額利潤，造成消費者權益受

損乙事，凸顯我國開放稻米進口後，並未建立完整之稻米產銷履歷標示制度，導致不肖業者有機

會魚目混珠，進而詐欺消費者並損害農民權益。 

三、農糧署在前開案件爆發後，雖表示將禁止進口米與國產米混合銷售，並要求市售小包米

將標示負責廠商名稱，以利追查來源及流向。然前述作法仍無法讓消費者知悉所購買稻米之生產

、製造資訊，對消費者保障應有不足。 

四、建請行政院責成相關單位，研擬我國稻米之產銷履歷強制標示制度，讓消費者得以明確

辨識其所購買之稻米來源地、製造商及進口商。 

提案人：李貴敏  江惠貞  陳鎮湘  蔣乃辛  江啟臣  

陳碧涵  王惠美  吳育昇  楊玉欣  王廷升 

連署人：林國正  林德福  曾巨威  簡東明  邱文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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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學樟  魏明谷  陳歐珀  蘇清泉  王育敏  

潘維剛  蔡正元  徐少萍  廖正井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進行第二案，請提案人蘇委員清泉說明提案旨趣。 

蘇委員清泉：（13 時 55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吳育昇、王惠美及本席等 27 人，有鑒於

台灣少子化的問題嚴重，近年來新生兒活產數下降至 2011 年 19 萬 8,387 人，2012 年總生育率降

到 1.1，全球倒數第一，當新生兒愈來愈少時，將導致就業人力萎縮、勞動力高齡化、人力供需

失調等問題，少子化是動搖未來國家國力的國安問題。現在年輕夫妻要拚經濟、生活壓力大，擔

心生得出養不起，幼兒及兒童的教養問題，國家必須擔負起部分責任，現在三歲以下兒童就醫免

部分負擔，建請衛生福利部規劃，補助兒童免部分負擔延伸到六歲，涵蓋所有學齡前兒童之健康

需要，以減輕家庭對兒童醫療照顧之經濟壓力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二案： 

本院委員蘇清泉、吳育昇、王惠美等 27 人，有鑒於台灣少子化的問題嚴重，近年來新生兒活產數

下降至 2011 年 19 萬 8,387 人，2012 年總生育率 1.1，全球倒數第一，當新生兒愈來愈少時，將

導致就業人力萎縮、勞動力高齡化、人力供需失調等問題，造成預期經濟規模的人力結構與需求

無法滿足的背離現象，少子化是動搖未來國家國力的國安問題。現在年輕夫妻要拚經濟、生活壓

力大，擔心生得出養不起，幼兒及兒童的教養問題，國家必須擔負起部分責任，降低家庭負擔的

壓力，提高育兒的意願。91 年起健保提供三歲以下兒童醫療補助計畫，三歲以下兒童就醫免部

分負擔，自 91 年到 101 年總補助 1.5 億人次，總補助金額達 190 億，平均每年約 18 億補助，為

讓兒童獲得適切的健康照顧，促進其身心正常發展，建請衛生福利部規劃，補助兒童免部分負擔

延伸到六歲，涵蓋所有學齡前兒童之健康需要，以減輕家庭對兒童醫療照顧之經濟壓力。是否有

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少子化的問題嚴重，近年來新生兒活產數從 2004 年 21 萬 7,386 人，下降至 2011 年

19 萬 8,387 人，2012 年總生育率 1.1，相較於全球平均 2.4、英國、法國 2.0、美國 1.9、及日本

1.4 嚴重偏低，全球倒數第一，當新生兒愈來愈少時，將導致就業人力萎縮、勞動力高齡化、人

力供需失調等問題，造成預期經濟規模的人力結構與需求無法滿足的背離現象，少子化是動搖未

來國家國力的國安問題。 

二、現今年輕夫妻面對經濟成長率低、油電雙漲、生活壓力大的生活環境，養兒育女壓力，

更讓年輕人不願意生小孩，擔心生得出而養不起，幼兒及兒童的教養問題，國家必須擔負起部分

責任，降低家庭負擔的壓力，間接提高育兒的意願。 

三、政府在 2002 年起健保提供三歲以下兒童醫療補助計畫，三歲以下兒童就醫免部分負擔，

費用補助過去由內政部編列預算支出，自今年政府組織變革後轉由衛生福利部社會暨家庭署負責

，自 91 年到 101 年總補助 1.5 億人次，總補助金額達 190 億，平均每年約 18 億補助，孩子生病

是家長最煩心的事，甚自因為兒童生病或重症，必須請假或長期無法上班，若能免除就醫部分負


